
PCNICCIl999fWGRPE(4)/RT. lIAdd.1 

14 Oecember 1999 
Chinese 
Original: English 

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

关于规约第四编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

1999 年 2 月 16 日至 26 日

1999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3 日

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

纽约

协调员的讨论文件

第四编 法院的组织和组成

4.1 与可能影晌法院运作的情况有关的规则

4. 1.5 准许法官、检察官或副检察官免行职务

l 想、根据。且约》的规定请求免行某项职务的法官、检察官或副检察官须向

院长会议提出书面要求吨说明理由。

2. 院长会议应对此事保密，并且如果同意此项要求的话j~山除非当事人同意，否

则不公布其作此决定的理由。

4. 1.6法官、检察官或副检察官丧失资格

l 除了《规约》中适用于浩宫的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和适用于检票宫或副检察官的

第四十二条第七款所订立的理由之外，丧失资格的理山还包括 pjlJ几项 .1

(a) 他/她本人在乎该案的审判结果乡包括与当事任何一方有夫妻、父子、母子
或其他近亲关系‘或 p

l →些代表团认为也应当把"国籍"列为丧失资格的理由之一。他们保留在这个问题二读时再

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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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其有私交.或与其有职业上的关系‘成为其 F属，或

(b) 在就任前曾以个人身份参与任何法律诉讼，而被告是对方的→员;或

(c) 在就任前担任某些职务期间被认为会对处理中的案件、对案中人或其代

表产生意见，而客观上米说，这种意见叮对有关的个人必要的公正不阿产生不利影响‘

或

(d) 通过传播媒体句以书面方式或公众行动表达意见.jlrj此种表达方式客观上可

对该有关个人必需具备的公正性带来消极影响，或

(e) 积极参hu-- 个该案月Jf涉及的、并公开支拌任一当事万立场的组织、时此类

涉及行为客观上叮对该有夫个人必需具备的公Jf:性带来消极影响。"

2 除须遵照第四 1 条第二款和第四!一条第八款的规定外.每项请求应在了解

请求所依据的理由后、尽快以书!国方式提出，同时应说明各项理由并附上相关的任

何证据。应将请求传送给该有关个人. ì京个人可以以书面呈件对之加以评论并应有

权对该事项发表意见。

3. 关于检察官或副检察官回避的任何问题，应当 IÌl七诉分庭法官多数决定。

4. 1. 7法宫、检察官或副检察官有责任要求免除本人职责

如果法官、检察官或副检察官有理由认为存在回避的理由、则应要求免除本人

职责‘而不应等待陆照第四十一条第;款和《规则》第 4. 1. 6 条提出回避的要求。提

出 i亥要求以及院长受理该要求时‘均应遵照《规则》第 4. 1.5条。

4. 1. 8一名法宫、检察官、一名副检察官、书记官长或副书记官长的死亡

院长会议应以书面方式通知缔约国大会主席团主席关于 a名法官、检察官、一

名副检察官、书记江长或副书记官伏的死亡事情。

4. 1. 9一名法宫、检察官、一名副检察官、书记宫长或副书记官长的辞职

l.名法'白'、陪察官、 J名副检察官、书记官长或副书记官长应以书面方式将其
辞职决定通知院长会i义院长会议应以书面方式通知蜡约国大会主席团主席。

2 该法官、检察官、副检察官、书记官长或副书记宫长应尽力最少在六个月前'通
知其辞职生放 H 期名法官在其辞职生效之前应尽力履行对未完诉讼所负的职

责=

-一些代表团的认为应删除此分段，并保留在 读时再次讨论此问题的仪和i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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